
　 　 篇首语： 半个甲子、 一万多个日日夜夜， 杂志始终承载着各级职业病临床医生的真诚厚爱， 倾注了编辑部老师

的真情付出。 创刊 ３０ 周年是对历史的缅怀， 创刊之初， 老一辈专家怀着仁爱之心， 本着 “临床医学来源于实践” 的

理念， 将他们所遇到的各种案例夜以继日撰写为病例报道， 在杂志上发表与广大同行分享， 彰显了大医容风。 创刊

３０ 周年是对今天的检阅， 杂志已成为职业病临床医生进步的阶梯， 目前我国职业病诊断标准在制定过程中， 许多的

病例资料来源于该杂志。 创刊 ３０ 周年更是进军未来的起点， 职业医学之路， 道阻且长， 惟有一如既往的自强不息，
在忧患中不断挑战自我， 谋求突破与跨越。 谨以此文恭贺 《中国工业医学杂志》 创刊 ３０ 周年， 并与大家共勉。

职业性慢性化学物中毒诊断标准研制的探讨

孙道远１， 孙承业２

（１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， 上海　 ２００４３３； ２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， 北京　 １０００５０）

　 　 在当前我国经济迅猛发展， 国家综合实力持续增强的背

景下， 政府加强了保护和促进职业人群健康各项措施， 对社

会和谐、 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 为此，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国家

卫计委对 《职业病分类与目录》 进行了修订， 根据前期的实

证研究结果，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， 参考国际劳工组织 （ Ｉｎｔｅｒ⁃
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， ＩＬＯ） 相关文件［１］ ， 将我国职业

病分为 １０ 大类 １３２ 种。 原目录中职业性化学中毒只针对急性

中毒诊断设置开放性条款， 现取消了 “急性” 限定， 即意味

着对慢性化学物中毒的诊断也是开放的。 本文对慢性化学物

中毒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分析， 针对外源性化学物发展和

应用现状、 职业病诊断标准体系建设需求和实践证据， 探讨

我国职业性慢性化学物中毒诊断标准研制的必要性， 并对标

准研制的研究内容、 方向进行展望。
１　 慢性化学物中毒诊断标准研制的必要性

１ １　 外源性化学物快速研发和应用与毒性认识的滞后

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 日 １６ 时， 美国 《化学文摘》 服务社

（ＣＡＳ） 公布的有机和无机化学物共 １４２ ６９３ ９２５ 种， 且呈日

益增长趋势， 每个工作日增加约 ５ 万种。 ２０１０ 年我国登记生

产的化学产品总数达 ４５ ６０２ 种［２］ ， 与我国人民的生活、 工作

密切相关。 由于新型化学物的不断研发、 生产和应用， 对人

群的健康损害逐渐被人们重视。 然而， 毒理学的研究步伐滞

后于化学物研发， 导致许多化学物对机体的长期毒性以及对

环境、 土壤的影响仍缺乏有效认知。 同时， 我国部分地区生

产企业作业环境、 作业工人个人防护等与经济发展并不平

衡， 有相当部分企业至今仍忽视作业条件和工作环境， 使用

的化学物质成分复杂， 多种因素导致劳动者因长期过量暴露

外源性化学物而引起健康损害较为多见［３，４］ 。
１ ２　 《职业病分类与目录》 的开放性

随着新化学物的不断出现及新工艺流程的应用， 人们对

新化学物的毒性也处于不断认知的过程中。 在 ２０１３ 年我国

新修订的 《职业病分类和目录》， 借鉴了 ＩＬＯ ２０１０ 年颁布的

《国际职业病目录》 ［４］ ， 设置了开放性条款， 范畴包含了 １０
大类 １３２ 种职业病， 其中 ４ 种为开放性条款。 在职业性化学

中毒这一大类中列举了 ５９ 种化学物， 而第 ６０ 条为 “上述条

目未提及的与职业有害因素接触之间存在直接因果联系的

其他化学中毒” 。 该目录的调整符合我国职业病危害的实

际情况， 为今后职业病防治工作研究提供了依据 ［５］ 。 但同

时， 新分类目录的公布， 对目录以外或目前毒性尚未认知

的化学物引起慢性健康损害的鉴别和鉴定， 带来了挑战。
１ ３　 职业中毒诊断标准体系建设需要

目前我国职业中毒诊断标准由通用标准和疾病标准两类

组成。 在通用标准中， 仅建立了急性中毒诊断标准体系， 包

括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的诊断总则、 ８ 个系统诊断标准及

４７ 个化学物急性中毒的疾病标准，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急性中

毒诊断体系。 而对于慢性中毒， 目前无诊断总则， 仅有 ３ 个

系统标准， 即 《职业性慢性化学物中毒性周围神经病的诊断》
《职业性刺激性化学物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诊断》 《职业性

中毒性肝病的诊断》 以及 ２３ 种化学物慢性中毒的诊断标准。
因此， 从职业病诊断标准体系建设而言， 亟需制定慢性化学

物中毒诊断的总则， 并逐步完善慢性中毒系统诊断标准体系。
１ ４　 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应对

近年来， 媒体网络经常炒作一些未经充分调查、 缺乏科

学依据、 所谓长期暴露化学物对人体造成慢性中毒的公众事

件， 例如 “烤瓷牙” “毒胶囊” “苏丹红” “星巴克” 等， 给

社会民众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心理。 某些化学物质从理论

上说可导致人体健康损害， 但在实际生活中暴露剂量仍处于

较低水平， 并不能认为暴露就等同于中毒。 如果能够针对反

复低水平暴露于化学物产生的健康损害建立相关评估标准或

指南， 将有助于避免类似事件发生。
２　 慢性化学物中毒实证现状

从职业活动而言， 我国近 １０ 年文献报道的慢性中毒而尚

无国家诊断标准的病例超过 ３００ 例， 这些化学物主要为有机

磷农药、 １ ２⁃二氯乙烷、 溴甲烷、 甲醇、 二甲基甲酰胺、 四乙

基铅、 甲酚、 钡、 铜、 五氯酚钠、 部分中药等， 慢性中毒的

靶器官主要为周围神经系统、 中枢神经系统、 肝脏、 肾脏等。
国外文献近 １０ 年报道的慢性中毒化学物主要为有机溶剂、 氯

乙烯、 有机磷农药等， 引起的靶器官损害主要为神经系统和

肾脏［６～１０］ 。 见表 １。
在欧盟职业病目录名单中， 有 １０ 类可引起慢性中毒的化

学物质而在我国尚未研制诊断标准， 其中引起慢性中毒性脑

病的有 ５ 类： （１） 脂肪族卤代烃， （２） 丁醇、 甲醇、 异丙醇，
（３） 甲醚、 乙醚、 异丙醚、 乙烯基醚、 二氯异丙醚、 甲基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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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１　 文献报道引起慢性中毒的主要化学物及靶器官

化学物质 损害的靶器官及病变

有机溶剂 慢性中毒性脑病、 心脏损害、 周围神经病变

氯乙烯 慢性中毒性脑病

有机磷农药 慢性周围神经病、 认知和精神运动功能减退、 皮

肤损害

锂 中枢神经系统、 肾脏损害

乙二醇 肾脏损害

铬 慢性间质性肾炎、 肾小管损害

锑 慢性肾损害

镉 肾小管损害

二氧化硅 肾脏损害

对苯二胺 肾脏损害

甲苯 脊髓型肌阵挛

氟化物 心脏损害

磷 慢性肝病

三氯乙烷 慢性肝病

磷化合物 前庭功能损害

硫化氢 嗅觉损害

创木酚、 乙二醇甲醚、 乙二醇乙醚， （４） 脂肪族硝基化合物，
（５） 苯乙烯、 二乙烯基苯。 损伤肾脏系统的仅有萘酚、 萘酚

系化合物、 萘酚的卤代衍生物类； 损伤呼吸系统的有 ３ 类，
异氰酸酯、 镍及其化合物、 硫酸和硫的氧化物； 损伤血液系

统有乙二醇甲醚、 乙二醇乙醚类。
３　 研制职业性慢性化学物中毒诊断标准的难点及对策

３ １　 难点

化学物种类繁多， 慢性中毒潜伏期往往较长， 难以明确

起病时间， 早期症状常为非特异性， 缺乏靶器官损害的客观

证据； 除已知的铍及其化合物、 苯存在迟发性中毒的表现，
对其他化学物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况， 目前知之甚少， 因此很

难与随着年龄增高或其他原因引起的疾病相鉴别。 另外， 在

实际工作环境中， 劳动者往往同时或先后暴露于多种化学物

以及其他职业危害， 病因较为复杂， 不同职业危害因素之间

可能存在联合作用， 如职业卫生学调查不够充分， 很难判断

引起健康损害的真正病因。 目前值得警惕的是， 多种因素导

致企业职业卫生现场证据与劳动者实际暴露情况并不完全符

合， 以致难以判定劳动者暴露与健康损害效应之间的关系。
３ ２　 对策

《职业病诊断通则》 （ＧＢＺ ／ Ｔ ２６５—２０１４） 是所有职业病诊

断的纲领性文件， 是指导制定职业病诊断标准的基本原则，
也是职业病诊断的临床思维方法。 慢性化学物中毒的诊断标

准的研制也应在此原则下， 通过总结现有的 ２３ 种化学物慢性

中毒诊断标准的共性， 包括暴露水平、 发病规律、 靶器官损

害特点等， 得出标准的基本结构以及判定病情严重程度的关

键指标。 基于目前对 《职业病分类与目录》 所列举的 ５９ 种之

外的化学物造成机体慢性健康损害临床认知不足， 并且对生

物标志物的研究较为滞后的情况， 该标准的制定或执行中应

突破现有职业中毒诊断标准制定的固有束缚， 重点突出： （１）

暴露水平与健康损害的评估， 可采用危险性评价方法［１１，１２］ 。
从比值比 （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， ＯＲ） 的角度出发， 计算化学物暴露与

疾病之间的关联强度， 如 ＯＲ 值大于某数值， 即可认为该劳动

者所患的疾病与暴露之间存在因果关系。 这种方法已被欧盟

应用于苯所致白血病的诊断。 （２） 充分考虑生物合理性， 即

毒理学研究结果的意义， 以及国内外病例报道。 （３） 应用内

暴露水平 （生物标志物） 作为评估暴露与健康损害的重要依

据［１３］ 。 关于诊断分级， 考虑到慢性化学物中毒可累及多个靶

器官， 临床表现各异， 因此在标准中无需过于细化分级， 可

按照预后、 有无药物依赖或生活依赖分为轻、 重两级即可。
慢性化学物中毒诊断标准的研制将进一步完善职业中毒

诊断标准体系， 有助于保护劳动者的健康权益。 一个标准能

否真正体现其价值， 在于其能够指导实践， 且具有可行性、
可操作性， 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。 我们在此抛砖引玉， 希望

各位同仁群策群力， 做好这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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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， ２０１７， ９ （１）： ｅ１７．

［１２］ Ｌａｗ ＲＫ， Ｓｈｅｉｋｈ Ｓ， Ｂｒｏｎｓｔｅｉｎ Ａ，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
ｈｅａｌ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ＵＳ ｐｏｉｓｏｎ
ｃｅｎｔｅｒ ｄａｔａ （ ２００８—２０１２ ） ［ Ｊ ］ 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， ２０１４， ５２
（９）： １⁃６．

［１３］ Ｗａｎｇ Ａ， Ｌａｗ Ｒ， Ｌｙｏｎｓ Ｒ，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
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ｐｏｉ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［ Ｊ］ ．
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， ２０１７： １⁃７

·７４２·　 　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　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第 ３１ 卷第 ４ 期　 　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　 Ａｕｇ ２０１８， Ｖｏｌ． ３１ Ｎｏ． ４


